科技伦理风险自评表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是否需要开展科技伦理审查
	根据科技部等十一部门印发《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国科发监〔2023〕167号）第二条规定，经评估，本项目是否需要开展科技伦理审查：

( 否；

( 是，本项目属于以下范围科技活动：
( 涉及以人为研究参与者的科技活动，包括以人为测试、调查、观察等研究活动的对象，以及利用人类生物样本、个人信息数据等的科技活动；

( 涉及实验动物的科技活动；

( 不直接涉及人或实验动物，但可能在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公共秩序、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带来伦理风险挑战的科技活动；

( 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需进行科技伦理审查的其他科技活动。

	是否属于需要

开展伦理审查复核的科技活动

清单范围
	根据科技部等十一部门印发《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国科发监〔2023〕167号）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评估，本项目是否属于需要开展伦理审查复核的科技活动范围：

( 否；

( 是，本项目属于以下范围科技活动，并已通过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初步审查，现提出复核申请：
( 对人类生命健康、价值理念、生态环境等具有重大影响的新物种合成研究。

( 将人干细胞导入动物胚胎或胎儿并进一步在动物子宫中孕育成个体的相关研究。

( 改变人类生殖细胞、受精卵和着床前胚胎细胞核遗传物质或遗传规律的基础研究。

( 侵入式脑机接口用于神经、精神类疾病治疗的临床研究。

( 对人类主观行为、心理情绪和生命健康等具有较强影响的人机融合系统的研发。

( 具有舆论社会动员能力和社会意识引导能力的算法模型、应用程序及系统的研发。

( 面向存在安全、人身健康风险等场景的具有高度自主能力的自动化决策系统的研发。

	本项目严格按照科技部等十一部门印发《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国科发监〔2023〕167号）有关规定要求开展评估，相关情况属实。
项目负责人签名：      牵头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经评估，若项目需要开展科技伦理审查，项目申报时，牵头申报单位应提供单位或其书面委托的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出具的伦理审查批件或预审意见，以及合作各方所在国家（地区）的科技伦理审查批件或外方负责人签字认可中方单位伦理审查意见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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